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维稳专项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5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为增强维护稳定的能力，确保各项综治维稳重点工作顺利开展，前期维稳宣传活动次数4次以
上，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切实维护我镇社会大局稳定。

2024年度目标

做好全国两会、春节等特别敏感节点期间维稳工作，前期维稳宣传活动次数4次以上，营造安
定团结、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维稳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维稳宣传活动次数 ≥4次 ≥4次

质量指标

群体性事件处置率 100% 100%

维稳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 100%

维稳事件处置合规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维稳工作任务完成时间 2024年内 2024年内

维稳事件处置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80% ≥8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长期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众群体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基层防线办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225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加强基层人民防线建设，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2次，提高人民国家安全意识，确保我镇社会和
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2024年度目标

扎实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活动次数不少于2次，确保广大群体对国家安全意识的
重视。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宣传活动次数 ≥2次 ≥2次

采购宣传制品的数量 ≥20000 ≥20000

质量指标
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 100%

宣传区域覆盖率 ≥90% ≥90%

时效指标
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采购宣传制品及时率 ≥90% ≥9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5% ≥9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群众国家安全意识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短期保障 短期保障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宣传对象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横沥检察室补助经费（常）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36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补助监察室6人，稳步开展检察工作，并进一步延伸法律监督触角，接受信访，着力化解社会
矛盾，为东坑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24年度目标

补助监察室6人，进一步确保横沥检察室日常工作顺利开展，满足人民群众司法服务需求。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监察室补助人数 6人 6人

监察室补助次数 2次 2次

质量指标
补助合规率 100% 100%

补助发放到位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部门预算执行率 ≥90% ≥90%

监察室补助标准 45000元/人/年 45000元/人/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保障监察室工作顺利开展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足人民群众司法服务需求 短期性 短期性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体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综合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6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加强综治维稳建设，综合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为我镇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创造良
好的法治、平安、和谐环境。

2024年度目标

计划综合宣传活动不少于2次，进一步促进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活动的深入开展，为我镇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综合宣传活动次数 ≥2次 ≥2次

采购宣传制品的数量 ≥25000份 ≥25000份

质量指标
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 100%

宣传区域覆盖率 ≥80% ≥80%

时效指标

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采购验收及时率 ≥90% ≥90%

宣传工作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前 2024年12月前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我镇社会法治环境 有效提升 有效提升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长期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宣传对象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东莞市东坑平安建设促进会”专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9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计划专题宣传活动2次，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社情民意联络，涉稳信息收
集，违法犯罪预防等工作，促进社会法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2024年度目标

全面发动、整合社会资源力量，努力把平安建设促进会建设成为加强基层综合治理、开展群
众性自防自治的重要平台，助力我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开展2次法制宣传
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社情民意联络、涉稳信息收集、违法犯罪预防等。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题宣传活动次数 2次 2次

采购宣传制品的数量 ≥5000份 ≥5000份

质量指标
宣传区域覆盖率 ≥85% ≥85%

法制宣传完成率 ≥90% ≥90%

时效指标
验收完成及时率 ≥90% ≥90%

宣传工作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前 2024年12月前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营造和谐平安的社会环境 有效营造 有效营造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构建社会治理体系 长期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法学会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9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参与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评估、积极提供法律顾问、参与和共建法律服务平台、聘请1名法
学专家开展1次法治宣传和培植法治文化，为我镇平安建设和法治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
障。

2024年度目标

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学习，配合法院、司法等有关部门，聘请1名法学专家开展法律宣传
讲座1次，参与调解、法律咨询等活动，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权
威地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法律宣传活动次数 1次 1次

聘请法学专家人数 1人 1人

质量指标
宣传区域覆盖率 ≥85% ≥85%

宣传对象参与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有效维护 有效维护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持续提升群众法律意识 长期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宣传对象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立法律服务社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5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建立1个法律服务工作室，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和企业等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参与部分疑
难案（事）件的矛盾纠纷调解，加快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法
治环境。

2024年度目标

以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接访、司法服务大厅为平台，建立1个法律服务工作室，以制度化、标
准化、规范化为抓手，全面推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和案（事）件调解等在基层的进一步延伸
。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律服务工作室 1个 1个

法律咨询服务人员的数量 1人/每周三 1人/每周三

质量指标

法律咨询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法律服务人员持证上岗率 100% 100%

法律服务工作考核达标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法律服务完成及时率 ≥80% ≥8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80% ≥8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有效提供 有效提供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维护良好法治环境 长期维护 长期维护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宣传对象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综治中心绩效奖励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435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充分调动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综治中心绩效奖励约23人，夯
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基础，为我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24年度目标

充分调动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综治中心绩效奖励约23人，夯
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基础，为我镇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绩效奖励人数 ≥23人 ≥23人

质量指标

绩效奖励发放合规率 100% 100%

绩效奖励发放准确率 100% 100%

绩效奖励发放到位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绩效奖励发放及时率 ≥90% ≥90%

成本指标 绩效奖励标准
良好等级：500元

/人；优秀等级：1500
元/人

良好等级：500元/人；优秀
等级：1500元/人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 有效提高 有效提高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长期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奖励对象满意度 ≥90% ≥9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信访事项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81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设立1间访前法律咨询工作室，定期举行信访宣传活动不少于4次。1.加强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和
落实人财物等各项保障措施，及时研究、分析、解决信访中出现的动态问题，接返、劝返非访人
员，引导群众依法信访，维护社会稳定。2.形成高效的矛盾纠纷排调机制及预警处置机制，确保
敏感时期信访稳控工作顺利开展，规范信访秩序，引导群众依法上访，促进信访法治建设，营造
稳定安宁的社会环境。3.规范信访秩序，完善信访工作联动机制，确保信访渠道畅通有序，引导
群众依法上访，合理表达诉求，促进信访法治建设。4.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退出普通信访领域
后有效善后链接长效机制，推动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和正常信访秩序。

2024年度目标

设立1间访前法律咨询工作室，定期举行信访宣传活动不少于4次。1.对进京、上省到市的上访人
员进行劝返接送，合理引导群众依法信访，切实争取群众支持与配合，营造稳定和谐社会环境。
2.做好全国两会期间信访驻点工作，确保非正常上访处置快速高效，引导群众理性反映诉求，维
护信访秩序。3.强化依法逐级走访宣传教育，扎实开展信访矛盾排查化解和积案化解工作，提升
群众满意率。4.积极做好涉法涉诉信访事项退出普通信访领域后的善后衔接工作，加强对困难群
众的疏导教育和帮扶救助，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指引机制。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访前法律咨询工作室 1间 1间

信访宣传活动次数 ≥4次 ≥4次

驻点信访维稳工作专班 1个 1个

接返工作任务完成率 100% 100%

信访宣传制品数量 32000份 32000份

质量指标

信访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 100%

驻点工作任务处理率 100% 100%

上访人息诉罢访率 ≥90% ≥90%

疏导访前群众任务完成率 ≥80% ≥80%

时效指标

信访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提供访前法律咨询服务的及时
率

≥85% ≥85%

驻点任务完成及时率 ≥90% ≥90%

接返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90% ≥9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0% ≥90%

信访宣传制品单价 1.25元/份 1.25元/份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 合理维护 合理维护

引导群众依法上访 有效引导 有效引导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促进信访法治建设 促进长效建设 促进长效建设

维持合理的信访诉求秩序 长期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扫黑除恶斗争工作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0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2024年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4次以上，遏制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全面整治涉黑涉恶治安乱
象，铲除黑恶势力“保护伞”，优化基层组织建设环境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健全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防范打击机制，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2024年度目标

2024年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4次以上，强化路径引导，广泛宣传群众举报方式、途径和奖励
办法，加强对群众识别黑恶犯罪表现形式和重点打击犯罪领域的指引，突出宣传群众参与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护措施，切实解决群众不懂举报、不愿举报、不敢举报的问题，鼓励支持
人民群众举报更多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在全社会凝聚共识、弘扬正气，形成对黑恶势力的全
面压制。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主题宣传活动次数 ≥4次 ≥4次

质量指标

扫黑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 100%

宣传覆盖率（%） ≥85% ≥85%

宣传活动完成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宣传品单价 ≥1.6元/份（个） ≥1.6元/份（个）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加强扫黑除恶整治力量 有效加强 有效加强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健全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防范
打击机制

短期内健全 短期内健全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宣传对象满意度 ≥80% ≥80%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平安建设治理经费

项目类型 其他特定目标类（部门职能类）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4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2868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深入开展“平安东莞”建设，计划创建平安出租屋目标数1100间，为我镇营造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创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长效完善出租屋源头治理机制；建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合格城市，基层协同共治格局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2024年度目标

深入开展“平安东莞”建设，计划创建平安出租屋目标数1100间，为我镇营造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创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长效完善出租屋源头治理机制；建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试点合格城市，基层协同共治格局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会治理宣传活动次数 ≥2次 ≥2次

平安建设宣传活动次数 ≥4次 ≥4次

创建平安出租屋数量 1100间 1100间

质量指标

社会治理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 100%

平安建设宣传制品质量达标率 100% 100%

平安出租屋评定合规率 100% 100%

宣传覆盖率（%） ≥85% ≥85%

时效指标

平安建设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社会治理宣传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宣传制品印刷及时率 100% 100%

平安出租屋创建完成及时率 ≥90% ≥9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 ≥90% ≥9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改善平安社会环境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管理机制 良好 良好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提高社会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长期提高 长期提高



绩效
指标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
度指标



表13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法院、检察院定额经费镇街承担部分

项目类型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项目等级 二级项目

主管部门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用款单位 东莞市东坑镇综合治理办公室

实施周期 起始年度 2022 到期年度 2024

2024年预算金额
(元)

1560000

总体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目标

根据东府办复【2020】6号要求，自2020年起，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
经费和年终考核绩效奖励经费由市、镇（园区）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具体由机关基层法院
和基层检察院辖区镇街（园区）按上年税收返还占辖区内总额的比例分担，由市财政先行拨
付，各镇街（园区）财政负担部分资金由市财政在税收分成中扣回。

2024年度目标

根据东府办复【2020】6号要求，自2020年起，基层法院和检察院的劳动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
经费和年终考核绩效奖励经费由市、镇（园区）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具体由机关基层法院
和基层检察院辖区镇街（园区）按上年税收返还占辖区内总额的比例分担，由市财政先行拨
付，各镇街（园区）财政负担部分资金由市财政在税收分成中扣回。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当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请司法辅助人数 ≥500人 ≥500人

质量指标

辅助人员出勤率 ≥90% ≥90%

辅助人员工作考核达标率 ≥90% ≥90%

辅助人员到位率 ≥90% ≥90%

时效指标 辅助人员费用支付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辅助人员聘用成本标准 ≥12万元/年 ≥12万元/年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满足群众多元化的司法需求 充分满足 充分满足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保障司法工作可持续发展 短期内持续 短期内持续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